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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语 

 

正当全球多国陆陆续续踏出各自的封锁期，不少法律界专家预测后期可能出现‘海啸

般’的商业纠纷。此预测有两个根据： 

 

• 在封锁期，除了少数必要或紧急的案件，大多案件都暂被搁置，没能庭审。被

搁置的案件也只能等到解锁之后再庭审。 

 

• 在疫情和封锁期间，不少商家因疫情和封锁情况无法履行合同义务。故解锁之

后，商业纠纷必定会逐渐露出来。 

 

如果法庭在解锁之后必须处理被搁置的以及新的案件，也许难以应付突如其来的而外

负担。当事人则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得到司法部的判决，而陷入商业僵局。为促进纠纷

解决的效率，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仲裁解决商业纠纷。本篇信息将与读者分享仲裁如

何能经济和快捷的解决商业纠纷。 

 

选择仲裁 

 

仲裁不同于诉讼和审判，是一种自愿型的公断。仲裁需要双方自愿同意把纠纷提交给

非司法机构的独立仲裁庭进行裁判。一般上，当事人都会在合同内订立仲裁协议。但，

就算合同没有仲裁协议，当事人还是可以在事后拟定并签署仲裁协议，把纠纷提交给

仲裁庭处理： 

 

“【当事人】同意将【合同】所引起的纠纷提交由【某仲裁庭】管理仲
裁，并按照当时有效的【某仲裁规则】最终解决，该仲裁规则应被视为
本仲裁协议的一部分。 
 
仲裁地应为 ____________ 。仲裁员应为【一/三】名。仲裁程序使用语
言应为【英语】。 本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应为  ____________ 。” 

 

相对于诉讼和审判，仲裁较为经济和快捷。毕竟，仲裁员的人数比法官的人数多。而

且，不少仲裁规则含有快速程序（expedited procedure），能迅速审理商业纠纷。值

得注意的是，多数商业纠纷（如涉及少过五百万美金）都可以通过这类快速程序即经

济又快捷的处理商业纠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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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“快速“程序 

 

不少仲裁中心已经制定了快速程序的相关规则。为方便读者，我们准备了一张比较表： 

 

仲裁中心 国际商会仲裁中

心 

(“ICC”) 

香港国际仲裁中

心 

(“HKIAC”) 

新加坡国际仲裁

中心 

(“SIAC”) 

北海亚洲国际仲

裁中心

(“BAIAC”) 

涉及数额 不超过两百万美

金 

不超过三百二十

五万美金 

不超过四百二十

五万美金 

不超过四百二十

五万美金 

仲裁员 通常由独任仲裁员处理 

仲裁程序 仲裁员有权不准

许提交文件申

请，也有权决定

书面和口头形式

的证人证据以及

书面陈述的数

量、长度和范围 

HKIAC 有权缩短

HKIAC规则内的

相关时限 

SIAC有权缩短

SIAC规则内的

相关时限 

仲裁员有权决定

提交文件的范

围、书面和口头

形式的证人证据

以及书面陈述的

数量、长度和范

围 

庭审 仲裁员可以依据书面材料进行审理 

裁决 在接受案件管理

的大约六个月之

内作出裁决 

在委任为仲裁员的大约六个月之

内作出裁决 

在接受案件管理

的大约五个月之

内作出裁决 

裁决书的说明理由可以简要的形

式撰写（或如各方同意，无需说

明理由） 

裁决书的说明理

由可以简要或缩

写形式撰写 

费用 按快速程序费用

表计算 

按普通费用表计算 

 

除了以上的仲裁中心，迪拜仲裁仲裁中心（“DIAC”）也正考虑制定相似的快速程序。

相信不久后，就可收到 DIAC新修订的仲裁规则。 

 

结语 

 

在法庭还未完全恢复庭审的当儿，有意追究商业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利用现在的时间查

阅合同内关于纠纷解决的相关条款。  

 

• 如果条款没有仲裁协议，为避免司法程序上的延误，当事人可考虑与对方同意

另外拟定并签署仲裁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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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果纠纷涉及的数额不超过五百万美金，为促进纠纷解决的效率，当事人可以

考虑选择把纠纷提交到有制定快速仲裁程序的仲裁中心。 

 

身为专业的仲裁律师，我所曾在多起仲裁案担任首席律师。我所致力于以最具竞争性

的报价为客户取得最优越的成绩。欲了解我所能如何协助您把商业纠纷提交于最合适

的仲裁中心，以及协助您度过仲裁过程，请联系我所任何成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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